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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共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问题上,对于“加快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做了系统的部署和法律政策规定。经国务院同意印发实施的自然

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通过空间布局落实生态空间保护目标,体现从首至尾相有

机结合的法律管理思路。但这些法律管理制度的设计非常缺乏原则,尚未基本形成

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自然生态与空间的用途文明开发管制的相关法律

管理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的问题。要想实现生态与文明的良好建设目标,就需要对

保护自然生态文明的制度管理体系进行完善,从而才可以用该制度来保护生态。所

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诸多生态与法律管理制度问题,

落实空间用途文明开发管制的法律制度,以此提升对生态与文明法律制度的建设

速度。

本文在分析自然生态用途管制现有的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还通

过相关案例分析了自然生态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方面实施的不足：自然生态空间用

途管制的分区管控制度无体系；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清单制度管理不足；自

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空间转用制度不科学；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配套制度

不完善,如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实施成本高昂、没有统一明晰的空间用途管制

监管体系。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对象单一及不明确、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

实施成本高昂等突出问题。

针对目前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土地管制法律制度现状以及存在的环境法律问

题和弊端,分析国内各地现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现状以及存在的环境

法律问题,提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自然生态和空间动植物用途保护和管制的土地

分区管控法律制度,如划定三条土地环境控制线；构建了体系完善的关于生态和空

间用途的环境影响清单管理制度,如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和空间管制的清单管理内

容,并对"三线一单"管理制度的实施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对健全的生态和空间环境

影响用途清单管制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如对进一步扩大生态空间环境影

响评价对象的范围、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生态空间 用途管控 三线一单 分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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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made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laws and policies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on the issue of "decisions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measures for the control of the use of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shall be issued and

implemented, and the objectives of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shall be implemented

through space layout, embodying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legal management ideas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phase. However, the design of these legal management systems

is very short of principles,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management systems relat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use of natural ecology and space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construction of ecology and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system manag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 that the system can be used to protect the ecolog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control system for the civiliz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cology and space, delimit the red line for ecology and

protection, and improve the legal guarantee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need to further analyze and study to solve many existing problems of

ecological and legal manage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and implement the legal system

of civilized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of space use,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speed of ecological and civilized leg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of

natural ecological use control,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natural ecological use control through relevant

cases. Inadequate management of the inventory system for the control of the use of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Defects of the spatial diversion system of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use control；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use control is not

perfect, for example, the law of ecological space use control is expensive to implement,

and there is no unified and clear space use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system. For example,

the objec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is unitary and unclear, and the

cost of law enforcement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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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use of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land control status

and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disadvantages,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existing aroun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status and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law, puts forward a set of more perfect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and animal and plant USES legal system of protection and control of land zoning

control, such as draw three land environment control line； A systematic and perf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inventory management system for ecology and space use is

constructed, such as further clarifying the inventory management content of ecology and

space control, and standardizing and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line

on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For exampl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furthe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objects of ecological spac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clarifying the object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space Use Controls A Single Three Line Parti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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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央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将自然资源用途

的管制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自然生态和空间的土地进行用途保护和管制
1
,这是制度

建设的总体目标。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保护自然资源和用途管控的制度,对其

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区域分别划定红线并加以重点保护。但自然生态和空间的用途

保护和管控权责分散在国土、城建等有关的部门。这种保护和管理权责分散的是

制度和体系,限制了对自然生态和空间的用途保护和管制的范围和效力。

基于开发与保障自然生态安全、覆盖全部自然生态和空间的用途开发与管制

的制度和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并且目前还缺乏将自然生态环境开发与保护的目标

落到国土生态环境空间的保护用途开发与管制的具体操作性的政策。此外,现有的

自然生态环境空间开发与保护用途管制政策的布局和重点,仍然关注的是基于开

发与保障的粮食安全和后备耕地资源安全,并且由于后备耕地基础设施管制数据、

期限管制目标、指标内容等存在诸多方面的较大差异,开发与耕地保护的政策布局

之间,在日程安排上存在明显的冲突。因此例如：目前的粮食土地开发和用途管制

制度,以保障粮食安全开发为主要的政策关注目标,来实现耕地空间占补的平衡。

而在一些后备耕地和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方,为了更好地实现后备耕地占补

平衡,不惜把一些原本具有重要生态环境功能的湿地、低丘缓坡土地进行开发改造

成后备耕地,结果直接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为了实现经济

快速的发展,也已经发生了大量耕地占用自然生态空间的占补平衡状况。虽然各自

的有关地区和部门针对综合利用空间的某一类型,分别组织编制了其相应的生态

空间保护和管制综合利用空间规划,但由于对生态综合利用空间的保护和管制的

相关职责往往是疏散在多个地区和部门,存在明显的职能结构交叉、权责关系不一

等的现象,都实际上是从各自事权的角度,对同一区域和国土的空间分别进行安

排。

我国现行的对自然生态和空间的管理有利于根据不同的要素生态系统类型的

特性和生态系统的特性,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管控和措施。但目前侧重于根据针

对要素生态系统类型的特性对自然生态的用途管制实施管理,导致难以充分发挥

生态系统管理整体的功能。管理制度例如：草原的保护用途管理制度就是允许在

充分保持自然草畜资源平衡生态前提下的自然畜牧业健康发展；对于水域生态的

1 沈悦、刘天科、周璞：《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理论分析及管制策略研究》，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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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就是将江河流域生态管理与其他地方行政地域生态管理有机联系形成起来

的生态管理体制。这种生态管理的方式往往导致一些地方在施政的过程中,片面强

调其中一个或某几个是生态的要素系统,而直接忽视了其他要素的生态系统。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探讨和解决现有的对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的管制相关法律和

政策制度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现有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相关法律

和政策,为建立健全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的管制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基础,为加快推

进国家生态与文明建设领域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服务体系和其治理服务能力现代

化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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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法律问题研究

一、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概述

（一）自然生态空间的界定

1.自然生态空间的含义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首次对自然生态利用空间的含义进行

了确认,2是指合理使用具有自然属性、以当地居民供给的生态技术产品或公共服务

的土地为其核心利用功能的国土生态利用空间,涵盖了需要保护和合理进行生态

利用的包括森林、湿地、滩涂、岸线、海洋、高山、无居民的海岛等。

自然生态空间却是和生态保护红线不一样的含义。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自然

生态安全的一条基本底线和重要生命线,包括对在生态空间领域内对具有特殊的

生态保护功能以及必须按照强制性从严予以保护的各类开发地域的保护。原则上

按照限制和禁止开发地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任意限定或者改变其用途,严格限

制和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私自建设占用和任意改变自然生态保护规划红线的主

体用地和性质。
3
因国家重大战略性自然资源开发和勘查的需要,在不限制或影响其

主体用地和功能定位的必要前提下,严格禁止或者限制土地建设占用等发生不可

逆性的变化,在不影响或妨害现有自然生态空间主体功能的必要前提下,允许适宜

的开发国土、复合利用自然生态景观等资源。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详细地规定了目前我国的生态敏感性功能区的类型、

名录、主要的生态功能问题及其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并详细地列举了目前

全国重要的生态敏感性功能地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详细地列举了所有的

国家规划重点的生态敏感性功能区、国家重点规划禁止建设和开发的区域的生态

功能名录及其相关信息。这些区域生态敏感性功能区的划定,也对不同区域生态敏

感性的区域之间存在的对生态环境及其生态敏感性保护的主要政策方向和法律制

度的需求进行了划分,从法律和科学视野的角度考察则主要的是对自然和人类的

生态保护行为及其行为方式是否适当提出了不同法律判断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

2 薛亮：《勇当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聚焦国土资源工作助力美丽中国建设》，载《国土资源》2018 年

第 2 期。
3 顾敏：《基于多规合一的三类空间划定和管控研究》，载《房地产导刊》201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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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有关部门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体性及相关法律规定,在具体的

制度性和实施细则全文中将上述的生态主体功能区重点开发规划与在第一次全国

生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按开发方式和区域划分的优化开发主体功能地域、重点限

定开发主体功能区域、限定开发主体功能区域和其他禁止限制开拓主体功能区地

域相结合对应。现在已经确定了主体功能区域的限制开发规划明细,县级以上行政

区作为其他三类开发区域的基本单位,这又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立法部门应当进一

步建立细化和完善生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度。

2. 自然生态空间的特征

自然生态空间具有功能多宜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特性。

首先,功能要素的多宜性效应是指生态空间功能要素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

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利用功能,容易演变成为被功能要素占用或受到扰动的

生态空间利用载体。生物功能要素与生态空间功能要素的相互反应的表现，会产

生出一定的运动规律,这称为生态空间的运动效应。
4
它在本质上是自然的一种本能

性运作,是发生在太极状态下整个自然体系的一种自然性活动和变化,原理的关键

在于整个生态可以自我性的修复,这就必须要在保证自然系统的生态安全方面得

到保障。它的本质是指人为的活动使生物所造成的自然环境质量污染和对环境的

破坏,并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其功能的自然性变化。大自然中的生物与自然

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动态的情况下共同保持环境的平衡。如人为的

活动使生物排放出的各种自然污染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氟化物等对于大气

环境可能造成严重污染,所造成的服务和生态敏感性效应。

其次,地域的差异性保护是指自然生态空间内在的对自然、经济、人文、社会

以及德国诸方面地域差别的综合分析反映,导致自然生态对空间的保护和利用存

在较大差异,从而按照要求对自然生态空间环境实行相应的分类和差异化的保护。

由于自然生态空间的范围很广导致其生态价值、利用方式上存在差异,有些国家对

自然生态的空间保护方式是完全禁止进入不能动,有些国家对自然生态的空间保

护者则可以在充分保障其生态价值和功能的同时适度进行生态利用。

而且由于现代社会人体的各种现代生理疾病过多,关键在于系统本能的协调

力以及自我修复系统协调功能的缺失,以及导致一个人在现代社会身不由己的各

种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下,没有了机会。自然大气物理无非在于一个满与亏,满的

自然气候动力足协调修复性强,亏必然会造成全球性的升温,降水必然无法造成全

面性布什,雾霾必然无法彻底驱散,因为自然大气物理只能平行于天空和地面,动

力足协调纵向性必然不足,生态的问题可能直接产生于环境的污染,而自然气候的

4 周欣：《城市生态空间对生态环境构建的影响——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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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性却必然存在的是对生态系统和体系的打破,问题必须一分为二的分清,才真

正可以实现具有正确的自然生态认识和理智的自然生态行为。因此,需要单独的把

所有自然生态和空间中最需要的、进一步禁止开发和进一步严格管理的自然生态

区域了划分出来。

（二）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概念及发展

1.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概念

自然生态空间分类和用途的管制主要是通过构建健全国土和空间开发自然资

源保护管理制度,对自然资源作为载体用地进行生态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管制,通过

设立自然利用空间的开发许可、审批空间用途的变更和监管自然空间开发持续利

用等环节,确定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及开发持续利用限制条件,进而对包括耕地、

草原、河流等生态空间统一地进行自然空间“分区管控”。

同时,它必须与空间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结合,也要与健全国土开发自然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等政策与改革的任务相联系,保护各类耕地的自然生态和空间,是有效

保护各类自然生态环境、推进建设现代化生态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方式。最重

要的是确定了生态、农业与城镇自然生态空间的转用规则,以及管理和自然生态空

间内部用途转化规则与要求,严格控制生态空间资源转为农业、城镇自然生态空间,

确保依法使用和保护的优质自然生态耕地和空间面积相对的保障能力逐渐的增强

和提高。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优化国土生产利用空间的开发与保护格局,促进自然

生产利用空间集中、生活空间宜居、生态开发利用空间得当,5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

农业城市化环境保护格局、农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格局、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格

局。所以自然生态空间开发用途的管制必须将受到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开发区域,划

入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红线,原则上按规定禁止建设开发区的规定和要求对其

进行生态环境管理,实行特殊生态环境保护。其他自然生态开发利用空间,原则上

按规定限制其开发利用区域的规定和要求对其进行生态环境管理,执行限制开发

区域准入管理制度以及开发利用的活动。生产空间的开发与环境保护空间利益取

向的变化多重性导致不同对象之间的抗衡。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空间以及自然资源

的用途管制的基础职责。

2.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演进

5 郇璐琳、闫弘文、孙世清、陈霄：《海阳市“三生”空间时空演变特征分析》，载《国土资源情报》2018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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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地域综合空间用途管制指的是在国家主权与国土空间主权使用权利共同

管辖下的各类地域综合利用空间,是作为人们的主要生存空间和活动场地,同时也

承载着各类自然资源和其建设的使用活动。所以,对空间用途的管制主要是针对这

个载体。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编制具体的生态利用空间规划,逐级地规定各类自然

资源农业土地生产综合利用空间、自然生态综合利用空间和各类城镇、村庄等开

发和建设活动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范围和边界,以此管制作为各类自然资源的开

发和其建设使用活动的基本规划行政许可、监督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要求各类

空间所有者、使用者要按照空间规划管理条件下进行活动,并且对其进行监督,从

而实现对各类空间的保护。建国以来,我国对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前后经历基

本规划空白、建设空间用地规划行政许可的出现、土地空间用途规划和管制的确

立、多职能部门的参与、统一国土空间用途规划和管制的探索和其实现等五个过

程和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83 年),用途土地管制基本出现了空白。前期，土地工作不

明确，任务不多，便统一地由相应部门进行管理。但随着土地改革的工作的完成,

相应的土地管理贵族也比较松散,部门管理也出现分化。1954 年内务部和地政司管

理部门撤销以后,土地的管理工作完全地分散扩展到各个行政部门,国务院城建部

统一管理城市的土地管理工作。另外,农村土地的管理工作主要由城乡建部和国务

院农业部进行管理。到了 1982 年国务院组建了城建环保部和城建农牧渔业部,以

此加强控制管理城市和农业的用地,可是这个阶段并未确定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

第二阶段(1984-1997 年),建设用地的规划许可证和建设海域的使用证管理制

度的实施。1984 年的《城市规划条例》中对城市规划区建设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和

对建设海域许可证实施管理制度的适用进行了确定。1990 年的《城市规划法》中

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使用管理制度的适用进行了明确。

第三阶段(1998-2007 年),土地对用途的管制和制度的确立。一是土地面，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于"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明确,表示正式实施

和确定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2002 年后,住房和城建部通过制定城市总体规划

管理暂行办法,分别划定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至此,用途管制手段以及制

度趋于丰富。二是 2001 年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进一步地完善了对海域有偿使

用土地的权利登记管理制度以现行的海域国土空间使用权利登记制度为基础和核

心的,明确了对海洋国土空间功能管护的区划和制度,建立和完善了对海域土地使

用权登记管理制度、海域有偿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等。此外,林业局和国家农业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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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的职责,开始研究和探索了进行海域国土和空间使用功能管护的制度和方

式。

第四阶段(2008-2014 年),多部门组织参与了用途的管制。由于城乡的发展不

均衡、生态空间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加剧、环境破坏的日趋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推进

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共识的形成。之后的六年里,多个规划行政部门依据国家法律

行政部门授权的规划管理职责或国家经济发展和规划管理的实际需要,编制并组

织颁布了一系列的规划,参与并纳入到了国土空间和用途的管制中。

第五阶段(2014 年至今),统一开展规划用途生态空间管制的探索和实现。针对

当前突出的用途管制政出多门、矛盾频发的现象,国家四部委决定启动 28 个地级

市县“多规合一”试点,2017 年启动省级自然生态空间规划用途管制试点,在加快

构建自然生态空间规划用途管制体系、“多规合一”用途管制方面正在开展有益

的探索。2017 年试行的《管制办法》,表明探索和实现统一用途管制的事项步入了

新的阶段，由局部的空间管理到整体统一的生态空间管理。到了 2018 年,由自然

资源部统一地管理所有的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的内容。
6

3.用途管制各主体的利益倾向

国土和文化空间共同是一个时代人们赖以生存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美好理想和谐家园,涉及的利益主体可归纳为三类：

首先是国家(中央政府)。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表”,在人民的监督

下完成管理自然资源的工作内容。在国家掌握自然资源的大前提下,中央政府表现

出地位,一种是自然生态空间资源管理的代理人,为分配好生态空间资源,促进国

家财产增值保值,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收益；另一种是生态空间资源的"主人",努力

做到生态环境的维护,避免自然资源受到不当行为破坏。鉴于上述两种身份,国家

在生态空间管理中必须协调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纠葛,在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

题的同时提高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上也就是空间用途管制的目标。

其次最重要的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前的法律,我国的国土和空间资源

归国家和全体的人民所有(国务院法律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空间资源除外),由当

时作为国务院法律代表的国家和其全体的人民依法行使对国土和空间资源所有权

的职责,而只有在实践中,各级的地方人民政府才被认为是依法占有、使用和管理

处置地方国土空间和资源的组织和主体。地方人民政府在对国土和空间资源的管

理中往往明显地表现出政府下级的执行者和独立的利益主体这两种行为的倾向。

最后是生态空间使用者。在生态空间开发利用的整个过程中,使用者表现出两

种行为：一是由于提高了执行生态空间标准后，无形中就会增加使用者的生产成

6 李红艳：《生态导向下全类型土地利用管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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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使用者更倾向于采取低效率的执行或选择不执行的方式；二

是在市场竞争中,由于空间瓶颈制约,对于占优势地位的开发活动而选择侵占其他

空间,造成生态污染和资源浪费。

二、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规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规范现状

从 1998 年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生态空间用途的管制法律制度进行了确立。

到 2019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用途的管制不断得到强化,遏制了永久建设和空

间用地过快规模扩张、耕地大量流失和减少的势头。但是用途管制的范围有限,亟

待进一步扩大覆盖到所有的全国土地利用空间。目前我国对土地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的法律和制度主要针对永久建设用地和基本耕地,没有一个能够覆盖全部的国

土和空间。对于自然生态用地的功能安全保障基线、环境资源质量安全保护底线、

自然资源综合利用上线"三线划定"制度之间缺乏整体的调度。也正是在这样的历

史背景下,空间土地用途管制的法律和制度成为了共识。

2015 年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将对空间用途的管制范围扩大到

所有的自然生态和空间,健全了对空间用途的管制相关法律制度。体现了它是近几

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的一项重要的改革发展任务以及具有历史性考卷的意义。

然后,合理地整合协调各级规划部门,合理运用空间管控的手段,形成合理的空间

规划底图。为了加强保护自然生态对空间的保护,推进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法律化

的改革,健全对国土生态空间的用途和管制的法律和监督制度。《自然生态空间用

途管制办法(试行)》中对于福建、江西、河南、海南、贵州、青海等 6 省市的先

行试点区域开展用途管制尝试。主要是考虑到了现有管制工作的基础、区域环境

的差异和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经中央和地方政府申请,同意联合上海、浙江、甘

肃等三省市人民政府参照有关规定开展了试点探索。加强生态、农业与城镇自然

生态空间的转用管理要求,改善自然生态空间内部用途的转化管制规则,对自然生

态空间用途转为依法保护农业、城镇自然生态空间进行严格控制,对于自然生态空

间占地的面积、功能、服务安全保障等内容进行保护。这些管制措施和办法充分

体现了一个基本理念,即自然生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人类生命与自然共同体的理

念,最大程度发挥自然生态空间管制的一个综合性、基础性的作用,协调对现有各

类自然生态空间内部用途管控的情况制定相关管理法律和制度,将生态空间用途

转化管制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自然生态的空间。



9

同年,党的十九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设立全民国有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资产的管理和对自然生态保护监管的机构；对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资产管理

的职责由其统一行使,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用途的管制和自然生态保护以及环境修

复的职责由其统一行使。在此一大背景下,2018 年 3 月通过的国务院自然资源机构

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自然资源管理部,由其来监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的工作开展。

（二）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存在的法律问题

1.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分区管控”制度无体系

“分区管控”是将区域划分为若干小系统的片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区域差

异化的土地利用管制政策和规则。“分区管控”主要由"分区"和"管制"两部分组

成。“分区管控”,一般主要用于研究和解决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中国城市化建设进

程中因征用土地出现的公共土地开发利用负外部性和公共建设用地的短缺等内部

性问题。当前“分区管控”制度的主要应用的方向主要有：一种方法是将区域内

的国有土地按照实际使用的性质划分为不同的土地和功能区,7确定各类土地和功

能区的基本和用途,从而制定一定的准入条件；二是限制区域内土地使用活动；三

是限制区域内不同土地使用过程。

现阶段,“分区管控”在目前我国主要广泛应用于各行政部门的土地和空间利

用类区域规划,如城市空间综合利用功能总体规划、主体利用功能区总体规划、生

态综合利用功能区规划、林地和海洋功能分区规划。所以,“分区管控”主要是通

过空间类规划的编制,将作为规划管理对象的土地进行规划规划分区并明确其方

向,限制土地开发和利用的条件,实行规划用途审批和规划用地变更许可管理制度,

进而逐步实现将传统的规划管理转变为一种具有较强的法律性和约束力的"规范"

管理模式加以保障。

在我国,“分区管控”主要依赖空间类规划。而空间类规划主要依靠各部门相

关法律、法规作为编制的支撑。并且,立法与司法部门对“分区管控”的权力没有

做出明确规定,致使大都由行政部门所掌握"分区规制"的权力。“分区管控”受到

空间类规划限制,没有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的“分区管控”条例,进而影响了

“分区管控”制度发挥作用。尽管土地开发和利用许可制度弥补了“分区管控”

制度的缺点,但也存在一些关于审批环节复杂、项目周期长等诸多问题。

由于我国空间类规划种类繁多、体系庞杂,导致了空间上的分类与规划之间出

7 程烨、王静、孟繁华：《土地用途分区管制研究》，地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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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矛盾,就很难确定出统一的“分区管控”标准。“分区管控”强调特殊区域的管

控。目前的“分区管控”主要体现在建设用地和耕地上,但在森林、水域、海域等

用地的“分区管控”制度尚不完善,约束力不足。另外,滩涂、湿地等自然生态空

间未受到严格保护,也未建立相应的“分区管控”制度。“分区管控”技术不统一,"

分区"与"管制"存在矛盾现象。受新公共经济和管理社会主义的思潮理念影响,为

了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倡导市场化竞争体制与分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

管理职能的细碎化。在此行政体制下,空间类规划各行其是,受"多规演义"影响,在

行使“分区管控”管控时,因分类标准、空间数据标准以及技术平台不统一,相同

的地块在不同的空间类规划中所在"分区"不同,管控措施相异,进而限制规划实施,

影响政府公信力。“分区管控”管控手段单一,"通则式"管控方式受到严重影响。

“分区管控”依附空间类规划,过度依靠政府行政强制手段,管控手段单一。受单

一的行政和法律手段管控,在面对非法或擅自改变原规划用途等违规行为时,所负

法律责任缺少相应的明文规定,造成地方为"政绩"随意修改和调整空间类规划。

2.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清单管理制度不足

生态保护和空间管制的清单,指的是根据不同级别的生态保护要求,来划定不

同的生态空间保护范围,尤其特别是一些国家禁止或限制发展的重要生态空间保

护范围和区域,实质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通过国家禁止或限制使一些

破化了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产生,禁止或限制进行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开发。生

态环境保护是为了保障我国人民能够拥有健康的生存基本条件和环境的质量所必

需的生态环境安全线。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上线是从如何促进自然资源和能源的

节约、保障自然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确保必不可少的自然环境资源容量的角度,不

应该刻意突破自然资源的利用最高限值。无论是任何资源开发的条件或者是保护

的目标,生态环境都应该是人类需要利用和保护的自然资源基础。
8

然而在当代我国的发展体制改革过程中,追求经济发展成果破坏自然生态环

境导致的发展成果增长停滞、经济发展倒退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是因为生态空间

管制清单制度不足,清单不及时的更新直接导致的是后果。因此,必须对"三线一单

"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进行了规范和完善,"三线一单"管理制度是国家规划实施环

评的重要内容和指导思想,是进一步强化区域内环境生态保护和源头污染预防的

重要措施和手段。"三线"主要是指区域内生态保护的红线、环境保护和质量监督

管理底线、资源综合利用上线,"一单"则就是在"三线"基础上重新列出的对禁止、

限制等准入符合要求的区域内环境资源准入负面的清单。而进一步完善"三线一单

"环境管理制度,首要生态保护的底线之一就是建立生态保护和空间管制的清单,

8 马永欢、黄宝荣：《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基本辨析》，载《生态经济》201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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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域内的生态资源基底,保障对区域环境的承载力,让区域内的环境资源有更

好的空间容量容纳区域内的民居文化生活、社会经济生产。

对于一般具有生态环境的空间生态系统,针对生态系统的类型不同,也可能需

要开展不同保护方式的空间生态环境保护,最简单有效的保护方法就是用有效的

生态环境保护空间廊道或者是划定固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范围边界。生态环境保护

的距离又因为其生态系统不同而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比如一个城市在区域正

常的范围来说,简单可能的就是正常范围城市的生态系统与正常范围城市居民的

生活两部分,复杂的将在区域内复杂的包含诸如农业交互带生态系统、林业交互带

生态系统、水生交互带生态系统、水陆交互带生态系统等,包含多种生态系统的复

杂生态环境背景的条件下,需要针对所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均需要开展有效的生态

环境空间管制,才可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但目前的生态空间管制清单制度并没有

及时更新,于是出现了水陆交错的混乱等现象。

同时伴随着长期与潜在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往国家在此事项上就没有注意

到此影响,造成了许多湖泊生态系统的失衡,部分的生态系统被完全地破坏,比如,

在地下水管网建设的过程中,很多生产企业中的污水、生活垃圾中的污水都排入了

湖泊,短期内排入湖泊对水质没有太大的影响,随着一段时间推移,湖泊生态系统

出现了富营养化,水质逐渐变差,难以正常恢复,水中原有的大量水生物种已经死

亡,取代的均主要是一些耐污性强的水生物种。因此,生态空间的保护一定要从早

期措施入手,严格控制生态环境污染排放,按照生态空间保护的防护距离、防护空

间要求,完善清单制度,提出具体的生态空间管制清单制度。

3.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空间转用制度不科学

《办法》中确提出要进一步严格控制和禁止将自然生态建设空间的用地转为

其他建设公益性用地或不利于其生态综合利用功能的建设用途,确保覆盖全国的

自然生态空间建设用地面积不明显减少、生态综合利用功能不明显降低,逐步提高

自然生态空间公共服务安全保障的能力。
9
然而长期以来,在城镇化和国土综合利用

中仍然存在大量自然生态空间建设用途无法转化的建设用地情形,其中是有必要

的,也有不必要的。

《办法》中,最难实施的也是自然生态、农业与城镇生态空间的转用管理和自

然生态转化利用空间内部经济用途的转化。这部分不仅仅本质上是一个程序性的

工作,而是一个涉及在全面、科学、严肃的自然生态调查评价工作基础上的一项科

学决策,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具体的实践中重新研究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决策方

9 沈悦、刘天科、周璞：《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理论分析及管制策略研究》，载《中国土地科学》2017 年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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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避免地方具体实践中因决策缺乏科学的制度支撑和缺乏规范决策程序的约束

而严重丧失管控的实际有效性和作用。必须通过严格的自然生态转化利用制度管

理安排保障其的严肃性、科学性,避免占用自然生态的空间被地方挤占、破坏,同

时为前期被占用自然生态管理空间的土地得以恢复,在自然生态属性的转化制度

安排上也提供了制度保障。

4.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配套制度不完善

《办法》修订作为一项改革新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设计,必须与自然生态空间

规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生态保护综合利用红线的划定、自然资源使用权统一管理

登记、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使用权离任审计、生态损害补偿和环境管理责任的追究

制度等改革重点任务协调紧密衔接,同步推进,使得自然生态综合利用空间的规划

和用途的管制工作有理论基础、有政策支撑、有制度保障。配套管理制度开展“多

规合一”、生态环境的调查、生态保护环境承载力的评估、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

信息网络的建设、环境与生态国土监察等配套管理工作,通过“多规合一”的自然

生态空间规划管理体制的支持,生态环境的调查和监测生态保护环境承载力监测

和评估的规划和技术支持,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信息网络的建设,环境与生态国土

监察的环境监管和技术支撑,为《办法》的制定和实施工作提供有力的环境监察系

统政策支持和环境。然而,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规划和管制的配套管理制度却不是

很完善,主要问题体现在：

首先,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以往对国土和空间的用途进行管制和监督管理,

包括各类各级国土资源利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日常执法巡查和监督工作,

对各类违法开展违规资源使用监管活动的日常执法行为进行督察以及是否采用了

现代信息化的手段是否进行了动态的监测等。以督察为例,以往较有代表性的有：

土地、城乡规划、草原、环保等督察。不同的督察制度在职权、督察力度等方面

各不相同,实施成熟、影响力大的是环保、土地督察,而其他督察制度有待加强。

其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污染风险控制的体系不

完善。
10
对各种的空间污染控制要素分别进行立法的成本控制思路往往导致了空间

管制法律的体系过大。各地的空间资源管理法律和制度的实施过程要求各地的空

间资源管理相关执法部门必须结合不同的现状决定最合宜的空间污染风险控制标

准,并决定在哪里以哪种制约下消除环境污染的技术和设备是必用也可以使用的。

使得相关的执法机构和部门为了在本部门的职责和管理范围内消除污染风险耗费

大量的人力和社会经济资源,难以从其环境生态整体上对其效果进行综合考虑。容

10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的通知》，载《国土资源通讯》

2017年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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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防控些许空间污染风险却又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其他的成本控制现象,

这会直接影响我们考虑到环境资源在其他具有污染风险的规制行业和领域的使用

和投入。

最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不完善。环境影响的评价必须能够为实施环境建设项

目规划作出合理的科学依据。生态物理利用空间的管制,除了可以构建专门的制度

和体系,还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和利用国家既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由于生态物

理利用空间与其生产利用空间、生活空间均可作为其国土物理利用空间的有机重

要构成部分,
11
生态空间管制的机制主要包括重点生态物理利用功能区格局规划制

度、生态脆弱带格局规划制度和重点生态脆弱带控制线规划制度这三个基本方面,

实际上主要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在其国土物理利用空间中分别划定为保护和维

持其生态系统所需要的物理利用空间,并同时针对其国土物理利用空间中重点的

生态利用功能区、生态脆弱带等重要区域确定为可以禁止或限制保护和开发利用

的空间和区域。若我国生态规划规划空间管制的制度和体系能够进入当前的环境

立法并在当前的全国和各地普遍建立和适用,则依旧需要对生态空间进行评价。

划定的生产利用空间和其生活空间的划定会对其生态和空间发展造成直接的

影响,而这些生态空间的划定即为对其国土和生态空间的保护和利用,属于《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 7 条规定的政府"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应当对其

进行国土和环境影响的评价。但是,从当前的生态规划规划空间环境影响管制需求

的角度上来检视当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和体系,则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

改进和完善的具体化之处：

其一、环境影响空间评价的对象单一。从理论上讲,战略影响环评的法律和对

象范围应当主要包括了政策、规划和计划,但是实施于我国的对战略影响环评的对

象主要还是局限于地方政府的规划而未完全包括了政策。管制政策环评是最高技

术层次的法律和战略决策。现在各地已经通过了地方政府和立法部门规定了对生

态和空间管制的制度,这些管制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直接影响了如何达到实施生

态和空间管制的效果,应当在对环境影响空间评价的法律和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将

对战略影响环评对象的范围应当扩展至法律和政策的层面,并针对实施生态和空

间管制的各级法律和政策进行对环境影响的评价。

其二、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不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只有组织编

制的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规划和综合开发利用的规划和环境控制专项规划才

明确需要对其进行土地环评,由此因素导致的矛盾和政策漏洞之一就是,在当前的

11 张景鑫：《基于"三生空间"的区域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及耦合协调度评价——以苏南城市群为例》，载《农

业科学研究》2017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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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管理体系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陆续出台制定的

象山县生态空间主体功能区划不明确需要将其纳入现行环境影响空间评价的制度

和范围。因此,针对现行生态综合利用空间管制的基本制度和需要,应尽快改进现

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和对象,尤其是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国务院有

关部门的相关规定,对其生态综合利用空间和环境控制三类重点规划项目均进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

三、完善我国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建议

（一）细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分区管控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自然生态安全的一条基本底线和重要生命线,包括对在

生态空间范围内对具有特殊的生态保护功能以及必须按照强制性严格予以保护的

各类开发区域的保护。原则上按照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任意

限制或者改变其用途,严格限制和禁止任何单位和组织或者个人擅自建设占用和

任意改变自然生态保护规划红线的主体用地和性质。12

1、明确分区管控划定的操作流程

首先,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对水的质量、土地的使用情况等进行区

域生态功能关键性评价。以及对水土的保持、土地的质量等进行生态环境敏感性

评判。最主要的就是生态认识判断功能、生态空间脆弱区域。其次,在完成对区域

生态整体性、平稳性等考量下,根据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建设需求,完成农业空间

和城镇空间的区域划定。最后,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要求,明确生态

保护红线在生态空间中的地位。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生态空间分区管控体系。

2.完善分区管控的三条控制线划定

在生态空间的范围内有特殊重要的生态保护功能以及必须由国家严格进行保

护的区域就是指生态保护的红线划定区域。
13
红线划定区域是国家维护人民利益和

生态安全的基本底线。联合校验对生态特别重要和敏感区域、重点禁止开发的区

域红线,形成了生态保护的红线。

永久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和划定红线指的是根据一定时期内的劳动人口和

经济的发展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得在红线的范围内破坏和占用永久耕地空间

和边界。现阶段对于永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划定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在

规划实践中,首先就需要与永久控制基本农田的具体划定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尽快

12 顾敏：《基于多规合一的三类空间划定和管控研究》，载《房地产导刊》2018年 12 期。
13 邓伟、张勇、李春燕、周渝、安冬：《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的设想》，载《环境影响评

价》2018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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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密切沟通、对接；同时与持续性土地整理、高标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程建

设项目相交叉结合,将经过前期土地整理的适宜耕地全部划入；最后将不宜耕地作

为永久基本农田的适宜耕地全部划出,比如生态退耕、不易持续耕作、质量条件差

的耕地,以此形成永久基本农田耕地保护的红线。

城镇工业园区开发的边界划定是为合理地引导我国中小城镇、工业园区的发

展,有效利用和保护其耕地与自然生态环境,根据它的地形、容量等多种因素,划定

出最合适的区域保护界线。基于国家城市开发总体规划的适建区和基于城市总体

规划增长边界,以及研究完善关于城市地区土地开发综合合理利用地区发展体系

总体规划规定允许的土地建设和对城镇土地开发区和边界有一定条件的的城市居

民允许进入建设开发区的区域边界限制划定等的管理体制方法,探索推动建立和

研究创新一套关于城镇土地综合利用开发区和边界允许建设开发区划界确定的管

理方法。

3.完善三类空间的划定

自然生态现代化空间、农业现代化空间、城镇现代化空间共同构成了现代化

三类空间。因为它不同于自然生态和耕地保护的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

的红线,是生态空间保护的核心区域。因此,在三类空间划定过程中,根据各个空间

的保护重点程度及发展的差异化设定标准,形成因地制宜的三类空间。

在划定三类空间的过程中,确定市县的主体功能,要全面参考主体功能区的规

划,分配各个空间的占比。例如在农产品的主产地区县,初步研究确定耕地占农业

经济发展空间的比例至少要大于 50%,并在农产品资源生态环境综合承载力的评价

与国土开发适宜性的评价中进一步加大对耕地生态条件、土地利用肥力等与耕作

环境相关要素的综合评价和权重。然后再梳理生态、农业、城镇的功能适宜度,例

如"生态功能适宜程度高,农业、城镇功能适宜程度低的区域"。而明确的国家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空间,划定明确的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空间环境综合保护管理红线,这

或许就是我们如何构建"三线一单"的国家生态环境和资源空间保护分区的重要理

论基础和组成部分。这也是目前生态空间划定还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要确保做到

三类空间相互联系,构建统一的空间布局规划体系。

（二）构建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清单管理制度

1.明确生态空间管制清单基本内容

生态空间管制清单主要是针对不同的管控单元,从以下几个方面设置差异化

的准入规则要求,形成“整装成套”的生态空间管制清单。
14

14 陈建伟：《规划环评“三线一单”中生态空间管制清单分析》，综合论坛,2019年发表，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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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空间布局约束。应从保护区域功能、保证生态安全等方面考量,最先从

空间布局上控制有损该区域功能的开发利用活动。对于那些已经有损区域功能的,

应设定相应的清退制度,并制定治理方案及周期。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控制不符合区

域功能要求的各种产业,严格防控随意的将空间用途改变。同时，至于其他的区域

空间严格控制安排有损维护区域服务功能和产品输出的活动和行为。对于水环境

来说首当排除对水域可能会带来损害的产业。对于大气环境来说,优先排除可能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开发建设活动。而农用地,则首先排除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开发活

动。

第二,污染物排放空间管控。严格遵守区域红线要求,控制污染排放,主要从污

染源、排放方式上控制其产业活动,设定关于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方式、流量等方面

的空间准入要求。没有达到区域目标要求的产业,应提出责令停止排放污染物的产

业活动。对于环境质量达标的产业,严格把控那些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内的产业活

动； 对于环境质量超标的产业,直接将该产业禁止入区域内,并提出污染物排放削

减要求。

第三,空间风险防控。对于那些需要优先维护的区域空间,以及对于人类居住

安全环境有害的管控单元,设定相应的禁止准入规则或限制性准入条件及空间风

险防控手段。对于那些土壤污染风险的防控单元,除了对重金属产业、有有害物质

的产业、其他有害的产业设定禁止准入条件外,15还需对农用地及建设用地的空间

风险防控等提出合理有效的的用途管理条件。

第四,资源开发利用约束。对于区域资源特殊保护的单元,根据区域内资源开

发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项目开发资源的数量等提出管控要求,以防止因此

导致的自然资源开发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建设不利,也会造成日后的开发活

动局限等问题,应该设定准确的、具体的、可操控的清退机制,并制定治理方案及

周期规划。对于水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建立在清单准入的基础上,严格制定出可

以适用控制水资源开发使用的相应制度和准则。建议提出严格禁止水资源消耗过

多的产业和项目准入的要求。

2.健全生态空间管制清单管理制度

首先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地域的产业设立准入清单。2016 年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办法》出台,要求各地需要制定相应的产业准入清单,

还必须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上,目的是为了制约不符合区域功能要

求的产业和项目。紧接着,各地依次的制定并提交了符合自己区域发展功能的准入

清单。对于国家在防控和保护生态功能的特殊区域、严格禁止准入的项目和产业、

15 欧阳、刘小丽、李元实：《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探析》，载《环境影响评价》2018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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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防治和清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细致具体的规定。但由于此项清单的政策

指导性要求过重,如果准入要求太过于明确具体,反而不利于企业的经济发展,清

单管理制度适用不灵活,而准入要求比较模糊又很难发挥其要求实现的作用。

其次是完善“三线一单”编制。这个编制是在生态环境部组织下开展的内容。

以环境要素为基础,并且结合主要自然资源,分别划定相应的政策单元。其中,将生

态空间按照区域功能的要求以及其他的要求,可以将其整体划分为生态区域红线

和一般的生态空间；然后根据具体的需求以及资源的现存状态,再划分出优先保护

区、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三个板块,主要针对水、大气、土壤三类环境要素和

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三类自然资源；再针对各个要素的空间需求和状态,针对

性的设定生态空间准入清单。最后提出的空间准入清单要在整合各类要素空间的

基础上,从而确定具体可行的管控单元。空间准入清单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基础上涉

及产业布局、污染排放、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 4 个方面。它的主要作用是将产业

布局的环保细则与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相结合起来。所以,空间准入清单标准必须具

体、细化,通过科学的标准应对污染物排放水平、清洁生产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

工作,进而淘汰那些不符合要求而占用空间的产业。

最后分级推进。分级设定空间的开发与保护规则,分级编制空间准入清单。其

中《厦门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19 版)》(准入清单下文简称"准入清单")详细明

确了我国生态水资源保护的红线、环境保护质量的底线、资源综合利用标准上线

的硬条件约束和具体准入条件,并制定了整体生态空间的分区管控体系。并且明确

规定,厦门市不得准入对生态空间影响重大的项目。指导那些符合空间区域清单要

求的实现产业的开发和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和措施将能够持续助力中

国厦门市加快建设高素质的产业创新森林花园创业之城和打造高颜值的生态花园

产业之城。准入清单需要建立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前提目标下,推动形成生态

文明建设一体化的格局。

（三）完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的空间转用制度

1.完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的转用制度

通过严格限制生态空间用途的转用方式,避免随意的空间转用,带来的空间资源浪

费、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根据空间规划的实施许可,对生态空间的开发行为进行

行政许可。限制生态空间用途的转用是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执行程序,也是自然资

源开发的监督审查环节,包括生态空间开发许可、用途变更许可等。生态空间开发

许可通过制定符合当前发展要求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条件,对不符合空间规划预

先确定用途的活动不予批准；而用途变更许可通过严格把控审批程序,限制占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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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设生态空间和土地用途的改变,严格控制和建设禁止占用优质的耕地和自然

生态的空间。通过审核土地规划的用地和农用地转用许可、城乡规划的"一书三证

"等政策工具来实施,实现国家土地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陆域非建设空间的实施

许可,主要体现在相关的资源产权确认的审核程序,完善各类非建设空间用途的占

转用政策,海域空间利用的实施许可,必须通过陆海性质转换行为的管制加强管制,

设计一套可以适用陆海功能用途的包容原则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建议可通过建立

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来实现该目的。

2.改善转用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和弹性调节灵活性

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应坚持在刚性约束前提下的弹性调节16。在实际管理中：

一是摸索将禁止式管控与灵活调整相结合的转用方式。在地方为可以让一些

重大的产业建设项目实施开展,而采取追加空间区域用地数量的规划,对此行为限

制的同时,也可以对规划期内进行计划指标的灵活调整。这样既保障了禁止转用的

严肃性,也为重大项目提供了实施的保障。

二是找到适合严格用途转用下的弹性调节途径。对农田、自然资源岸线、生

态红线内区域的转用设定严禁式管制,此类用地关乎国家生计,必须刚性管制转

用。一般情况下禁止改变原有的空间用途,可是对其他一般性空间可以允许参考市

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合理的调整。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都必须明确防止允许

弹性调节的区域失去了刚性控制。

三是寻找以“运动存量”代替“占补平衡”的调节模式。由于耕地“占补平

衡”的压力日趋变大,且时常发生伴随着优少劣多的趋势等问题,所以建议适当减

少“占补平衡”的调节模式,鼓励拓展新的空间以"运动存量"的模式为主。

（四）完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配套制度

1.健全用途管制的法律实施成本控制体系

为了有效避免出现为了有效规制单一的环境法律要素而承担剩余的少量环境

法律风险却又需要花费巨额的人力和社会经济资源的环境立法现象,对各种环境

要素的立法管理必须要有统一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一套完善的与环境管理相关

法律的体系。避免环境专业人士无法全面掌握这类环境法律的特点是由于相关法

律的体系繁杂的原因导致。通过建立统一的环境要素体系,在落实用途管制的实施

过程中减少专业人士的人工成本。

同时由于环境法建立所涉的环境管理执法部门和机构众多,还比较容易导致

16 葛梦然、闫柯、高军、葛培琪：《空间螺旋式弹性传热管束模态与应力特性分析》，载《节能技术》2011
年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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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律适用的标准和其执法尺度的不一。所以环境法建立的一系列环境管理法律

和制度在其实施上,要求各个行业的环境管理执法部门，必须在考量了不同的行业

和领域的环境现状以及其特点后,确定不同的环境质量影响要素的最佳的质量和

污染控制标准,这样对于被广泛使用可以消除环境污染的生产设备也同样可以准

确的进行生产和推广应用,减少设备使用的混乱带来的生产成本。

由于单一的环境风险要素为本部门控制风险对象的基本思路,很容易就会使

得生态环境相关的执法行政部门为了在本部门的职责控制范围内通过环境风险的

"最后一程"或"最后一英里"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力和人力资源,难以从生态环境

的整体上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考虑。所以为了有效避免社会资源投入的风险进一步

扩大,可以将环境控制对象扩大到整体环境要素上,减少动用的社会成本和资源,

并且也有机会规避和去掉其他社会风险规制和其他领域的社会资源投入。

2.完善用途管制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国土生态服务空间同时对现代人类社会存在自然生态的价值与社会经济的价

值。自然生态服务空间也要为现代人类社会提供优质的生态服务产品以及满足现

代人类的需要,生产服务空间和人类的生活空间也要具有相应的生态管理和服务

的功能。所以,生态服务空间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完全各自

独立的,而是互相交错、互相连接的关系。在自然生态服务空间管制的机制中,无

论是重新划定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的功能区还是重新确定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的格局

或者划定生态服务空间控制线,必须是通过不同的考量角度重新划定生态服务区

域内都。还有就是在自然资源生态服务空间内对自然资源的对生态和经济价值的

重要性和偏向进行保护从而不同的方式或程度地牺牲其社会经济的价值,这就可

能会对一切依赖该生态服务区域内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和生活的社会主体的经济利

益安全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当相关工作部门建立起适用规划生态控制性功能区规

划的影响评价制度以及生态功能区格局规划制度和生态控制线功能区规划影响评

价制度时，目的是为了可以有效管制规划生态功能区空间,此时更需要设定可以适

用空间合理划分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现在的空间规划法律制度体系中，可以参

考的法律制度主要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并可知其

划定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会对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带来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对生态空

间的管制服务需求的角度检视当前的生态空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管理体系,建议

环境影响的评价制度适用于对生态空间的用途评价管制的法律具体化实施路径主

要有：

第一,扩大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在评价环境影响对象的基础范围上,

将生态利用空间调整为保护生态的空间,而具体实施的内容包括生态空间管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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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划、区域生态空间管理格局的整体形态及其指标体系和区域生态空间管理控

制线的具体范围及其走向等内容均需要对之进行战略环境影响的评价,同时有关

部门应当在其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和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将其战略环评对象的范围

进一步扩展至其政策的层面,并针对其生态保护和空间管制的各级相关政策进行

对环境影响的评价。

第二,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根据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经济发展规划和环

境保护专项规划才可能需要对其进行了环评。但现在应当完善和改进的是，将现

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明确为是市级以上政府及其国务院有关部门,
17
才有可能

满足现行的生态和空间管制的影响评价制度建设需要。按照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的

工作应当对生态和空间控制三类重点规划项目进行展开。

3.确立统一明晰的空间用途管制监管体系

目前,自然生态空间管制的监督制度按照空间用途的类别分化在各个区域,没

有形成统一的监督制度体系,所以执法的成本高、监督效能的低下也是该原因导致

的。因此,需要制定统一明晰的空间用途管制监管体系：

首先,对于用途管制政策的实施情况要有所了解，对此建立相应的的考核评价

制度,从而让中央和人民对用途管制工作的实施开展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根据对

权利的限制,对于一些知识产权监督管理的工作，主要按照自然资源载体的使用知

识产权许可、载体知识产权使用许可、产品载体生产经营许可三个关键环节，进

而开展相关的工作。依托于资源载体使用许可,对非建设空间的资源进行管理。

其次,健全各类自然资源监管督察机制,明确了监管的重点、监管的力度和行

政处罚的机制。执法巡查包括各类各级自然资源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日

常执法巡查和监督工作,对各类违法开发或者违规管理使用资源活动的日常执法

情况进行督察以及是否采用了现代信息化的手段及时进行资源动态的监测等。各

类资源监管执法活动主要关注的是开发和管理利用的活动资源是否违法违规合法

合规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对开发者各种偏离国家利益的倾向进行监管

督察和行政处罚,可以对其开发者形成威慑。在监管手段方面,充分利用多种现代

信息手段和技术加强日常动态监查,比如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云计算等,,并且

要不定期进行突击督察,从而提高监管的成效。

17 吕忠梅：《环境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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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面向新的时代,自然生态保护空间的用途自然生态管制作为我国生态与文明

保护管理制度和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实现生态文明国家空间综合治理的能力

和空间治理体系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社

会文明,必须尽快建立系统完整地适用于生态社会文明的制度和体系,用制度方法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要建立健全保护自然生态对空间的用途和管制的制度,划定对

生态文明空间保护的红线,改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度和管理体系。所以需要分析

和解决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落实动植物用途管制制度,从而加快生态文明管理制

度的建设。

而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道路上,首要解决目前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出现的法律问题,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分区管控制度不完善；自然生态空

间用途管制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如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实施成本高昂、没有统

一明晰的空间用途管制监管体系。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对象单一及不明确、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实施成本高昂等等突出问题。

探索和构建完善的对自然生态和空间的用途和管制的自然生态分区管控制度,

如文件中划定三条分区控制线,尤其第一条是明确生态功能和保护区域的红线,它

指的是在自然生态和空间的范围内对于具有特殊重要的生态保护功能、必须经过

强制性严格予以保护的自然生态区域,是国家保障和管理维护一个国家自然生态

安全的基本法律底线和政治生命线；构建自然生态体系完善的自然生态和空间用

途的区域清单管理制度,如划定一条明确自然生态和空间的用途和管制区域清单

的内容,并对"三线一单"制度进行了完善。针对各要素空间,分别提出空间准入清

单。健全战略性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在战略性环境影

响评价的法律和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将生态用途战略环评对象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

展至法律和政策的层面,并针对战略性生态用途空间管制的各级相关政策进行战

略性环境影响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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